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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113年度結合統一發票推行辦理「投稅圖卡戰」租稅圖卡

創作比賽活動簡章 

一、目的：藉由電腦繪圖方式設計淺顯易懂的宣導圖卡，推廣購物消費

以載具儲存雲端發票、行動支付結合雲端發票、統一發票兌獎

多元服務措施、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及稅務防詐等觀念，充實民

眾的稅務常識，以達租稅宣導成效。 

二、依據：本局 113 年度結合統一發票推行辦理地區性租稅教育及宣導

執行計畫。 

三、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四、協辦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南投分局、各機關學校 

五、參加對象：全國學生及民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六、徵件期程：113年 8 月 22日起至 113 年 10 月 25 日下午 5 時止。 

七、徵件主題：（參考資料詳如附件 1） 

(一)租稅挑戰組： 

1.地方稅開徵期間小學堂。 

2.地價稅節稅知識。 

3.自 113 年 7月 1月起，房屋稅適用自住用稅率的要件變了！  

4.房屋使用情形變更或符合減免要件，請記得在當期 3 月 22日以

前提出申請！  

5.以繳款書繳納印花稅取代印花稅票，方便快速，節能省碳。 

6.申請使用牌照稅定期開徵繳款書歸戶，簡政便民又節能減碳。 

7.納稅者權利保護法。 

8.國稅與地方稅區別。 

9.稅捐稽徵法 110年 12 月 17日修法重點。 

(二)智慧生活組： 

1.多元化繳稅管道。 

2.稅務詐騙，小心求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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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統一發票多元兌獎服務管道。 

4.使用財政部統一發票兌獎APP、歸戶及設定領獎帳戶等相關內

容。 

5.利用行動支付工具消費結合載具儲存雲端發票。 

6.地方稅智慧客服及LINE官方帳號。 

7.全功能櫃臺免下車取件服務。 

8.E化稅單不漏接  環保又便利。 

9.投中彰「便捷稅務通」跨區服務  財稅生活圈一處即通。 

八、作品內容及規格： 

(一)每位參賽者投稿作品以 3 組為限，且作品主題不得重複，投稿作

品亦不得為聯名創作。作品正面請勿帶有作者姓名或任何足以辨

認作者之記號。 

（意即參賽者投稿第 1 組作品分別為「租稅挑戰組-地方稅開徵期

間小學堂」及「智慧生活組-多元化繳稅管道」，參賽者所投稿之第

2 組作品則不得再使用「地方稅開徵期間小學堂」及「多元化繳稅

管道」主題，分別需選擇另外 8主題作為創作主題） 

(二)作品內容： 

1.以電腦繪圖方式呈現，不得以純照片或利用生成AI進行創作。 

2.參賽者必須於「租稅挑戰組」及「智慧生活組」各擇定 1 個主

題，並針對該主題各設計 1張主題圖，共須投稿 2 張主題圖為 1

組方符合參賽資格。（如僅有投稿 1 張主題圖不符參賽資格） 

3.作品請加上「南投縣政府稅務局」logo（如附件 2）及「廣告」

字樣。 

(三)圖片大小：W 2,400× H 2,400 像素（pixels） 

(四)圖片規格：JPG檔，解析度為 300ppi，色彩模式為RGB，並提供可

供編輯之原始檔案（ai、psd、csp等皆可），檔案請勿超

過 5MB。 

九、繳件方式： 

(一)採線上繳交方式，於活動網站內（https://contest.bhuntr.com/tw/rc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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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aoc98ocvmods/home/）填寫報名資料並上傳作品，無須寄送實體

物件，應檢附文件如下： 

1.填寫報名資料。 

2.「租稅挑戰組」及「智慧生活組」主題圖各 1張，JPG檔及可供

編輯之原始檔案（ai、psd、csp等皆可）。 

3.個人資料授權暨著作權讓與同意書簽名或蓋章後，拍照或掃描

上傳（如附件 3，未滿 18歲之參賽者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 

(二)截止時間：113年 10 月 25日下午 5 時截止收件，逾期恕不受理。 

(三)個人資料授權暨著作權讓與同意書登載於活動網站（https://contest.

bhuntr.com/tw/rcn91caoc98ocvmods/home/）及本局網站（https：//

www.nttb.gov.tw）首頁「最新消息」，參賽者請自行下載運用並上

傳至活動專區。 

(四)如作品無法順利上傳，請洽獎金獵人官方line或email由專人協助處

理。 

十、評審辦法：作品評審分為作品初審及複審二階段 

(一)作品初審：由工作小組先就以下項目進行篩選，資格不符者，將

不列入作品複審階段，請於繳交作品前仔細確認應繳

資料是否齊全。 

1.報名表及授權書資料填寫完整性。 

2.作品規格是否符合。 

3.作品內容正確性。 

(二)作品複審：由本局聘請相關專家、學者及本局人員組成評審小組

擔任評審工作；參賽作品內容若未達評審標準，經全

體評審委員一致同意，得以「從缺」辦理。 

(三)標準及計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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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評分標準 

項

次 
評分項目 項目說明 

評分 

佔比 

1 主題及內容 
作品扣合主題展現租稅知識內涵，且

具豐富延伸與應用之可能性。 
40% 

2 創意性 
獨特原創之設計巧思，展現出創新思

維。 
30% 

3 構圖與技巧 
構圖及元素組合應用的表現及手法，

設計及色彩應用之特色。 
30% 

2.計分方式： 

總平均分數計至小數點第 2位（採四捨五入法），同分者依「主

題及內容」、「創意性」及「構圖與技巧」項目之順序，依項目

分數高低評定。 

(五)公布日期：113年 11 月 29日前公布於本局網站及FB粉絲專頁。 

十一、獎項： 

(一)優勝獎項 

1.租稅挑戰組： 

第一名 1 位：禮券 10,000元及獎狀 1 紙。 

第二名 1 位：禮券 7,000元及獎狀 1 紙。 

第三名 1 位：禮券 5,000元及獎狀 1 紙。 

佳作 9名：禮券 2,000 元及獎狀 1紙，依作品質與量酌予增減名

額。 

2.智慧生活組： 

第一名 1 位：禮券 10,000元及獎狀 1 紙。 

第二名 1 位：禮券 7,000元及獎狀 1 紙。 

第三名 1 位：禮券 5,000元及獎狀 1 紙。 

佳作 9名：禮券 2,000 元及獎狀 1紙，依作品質與量酌予增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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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二)為鼓勵踴躍參賽，參賽作品經評審內容符合主題且資料完整但未

得獎之參賽者致贈 200 元禮劵（或等值宣導品），每位限領乙份，

以資鼓勵。 

十二、注意事項： 

(一)活動相關規範登載於本局官網（https：//www.nttb.gov.tw），參賽者

請逕行點閱，若作品與任一規定不符，則不列入評審。 

(二)實際得獎名額由決選評審視參加者作品水準議定，必要時得以「從

缺」或「增減名額」辦理。 

(三)得獎者應於主辦機關所定期限內，提供得獎者領據，逾期未提供

者，以棄權論。 

(四)評審結束後另函通知得獎者並將名單公布於本局網站及 FB 粉絲

專頁，若因無法聯繫而導致得獎權益喪失不得異議。 

(五)所有參賽作品必須為本人創作，以未曾參加任何比賽活動、任何

形式公開展示及發表於各類媒體之原始創作為限，且不得以相同

作品投稿不同競賽，嚴禁盜用他人作品或抄襲仿冒參賽。一旦發

現上述相關情事，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並追回所有獎

勵及獎狀。如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參賽者應負完全法律責任，

不得異議。 

(六)參賽作品若有使用他人之圖案、肖像或作詞，並涉及相關智慧財

產權時，需自行取得智慧財產權授權同意等證明文件。若牴觸任

何相關權利或法令，一切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承擔，本局概不

負責。 

(七)參賽者同意授權本局得自由運用本次活動之投稿作品，其內容包

含公開展示、刪改、重製、改作、編輯、印製、出租、散布及推

廣宣傳等非營利用途之權利，並有將圖稿安排於媒體發表、出版、

自行再版及再授權他人等權利，均不另致酬，未能配合者視同放

棄相關參賽權益。 

(八)本局有權於資格審核階段，先行將未符合活動辦法規定（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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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礙善良風俗等）篩選，不另行通知參賽者，針對該作品取消參

賽及得獎資格，其涉及相關法律責任均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九)得獎作品之智慧財產權及版權歸屬本局所有，如有徵用第三方之

作品（如圖案、肖像等）、已發表之文字、紀錄等，須由第三方簽

具著作權使用同意書，並同意本局針對授權內容進行重製、編輯

及發行。 

(十)本活動若有未盡事宜，本局保留刪修之權利，若有任何更動，皆

以活動網站公告為準，不另行通知。 



 

 

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113年度「投稅圖卡戰」租稅圖卡創作比賽 

租稅挑戰組 

參考資料（一） 

徵件 
主題 

地方稅開徵期間小學堂 

參考 
資料 

重點規定：(Slogan：按時繳稅顧荷包、誠實納稅牢記心 建設國家

真溫馨) 

◆地方稅(使用牌照稅、房屋稅、地價稅等地方稅)三大定期開徵稅

目的繳納期間如下： 

◆使用牌照稅： 

4 月開徵(4/1-4/30)：汽車(自用、營業用上期)、機車(151CC 以

上)  

10 月開徵：汽車(營業用下期)  

◆房屋稅 5月(5/1-5/31)開徵：每年一次 

◆地價稅 11月(11/1-11/30)開徵：每年一次  

◆逾期繳稅，每逾 3日加徵1%滯納金，最高加徵至 10% 

 

附件1 



 

 

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113年度「投稅圖卡戰」租稅圖卡創作比賽 

租稅挑戰組 

參考資料（二） 

徵件 
主題 

地價稅節稅知識 

參考 
資料 

地價稅節稅報你知 

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省很大  

◆一般稅率 10‰起→優惠稅率 2‰，至少省 4 倍。 

◆9 月 22 日（本年度因適逢例假日依規順延至9月23日）前提出申

請，逾期申請次年適用。 

◆已核准自用住宅用地，若土地未移轉或用途未變更者，以後免再

申請。 

自己權益自己顧： 

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 2‰ 適用條件： 

◆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 。 

◆無出租、無營業之住宅用地。 

◆土地上的房屋為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所有 。 

◆都市土地面積以 300 平方公尺〈約 90.75 坪〉為限；非都市土

地面積以 700 平方公尺〈約 211.75 坪〉為限 。 

◆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的自用住宅用地以

一處為限。 

 



 

 

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113年度「投稅圖卡戰」租稅圖卡創作比賽 

租稅挑戰組 

參考資料（三） 

徵件 
主題 

自113年7月1月起，房屋稅適用自住用稅率的要件變了！ 

參考 
資料 

房屋稅自住房屋（稅率1.2%）適用要件自114年期開始（課稅期間：

113年7月1日至114年6月30日）變了！ 

113年6月30日以前 113年7月1日以後 

1. 房屋無出租或供營業情形。 

2. 供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實

際居住使用。 

3. 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全

國合計3戶以內。 

1. 房屋無出租或供營業情形。 

2. 供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實

際居住使用，且應於該屋辦

竣戶籍登記。 

3. 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全

國合計3戶以內。 
 

 



 

 

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113年度「投稅圖卡戰」租稅圖卡創作比賽 

租稅挑戰組 

參考資料（四） 

徵件 
主題 

房屋使用情形變更或符合減免要件，請記得在當期3月22日以前提出

申請！ 

參考 
資料 

大修法！房屋稅不再按月計徵！  

差很大！房屋使用情形變更或符合減免要件，請記得在當期3月22日

以前提出申請！ 

新法上路，322是您必須牢記的日子！ 

113年6月30日以前 113年7月1日以後 

於變更後或符合減免要件30日內

提出申請。 

於當期房屋稅開徵40日（即3月

22日）以前提出申請： 

1. 稅額減少：當期全年度適

用。逾期申請者，自次期開

始適用。 

2. 稅額增加：自次期開始適

用。 
 

 



 

 

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113年度「投稅圖卡戰」租稅圖卡創作比賽 

租稅挑戰組 

參考資料（五） 

徵件 
主題 

以繳款書繳納印花稅取代印花稅票，方便快速，節能省碳。 

參考 
資料 

◆以貼用印花稅票繳納印花稅，除須到郵局購買稅票外，還需逐張

蓋章辦理銷花，費時費力且容易因未銷花完全被處罰。 

◆稅務局提供臨櫃、網路、傳真及電子郵件管道申請印花稅繳款

書，隨到隨辦，方便迅速，不論金額多寡都可開立，一張繳款書

即取代印花稅票，節能省碳且免除貼花及銷花的不便。 

 



 

 

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113年度「投稅圖卡戰」租稅圖卡創作比賽 

租稅挑戰組 

參考資料（六） 

徵件 
主題 

申請使用牌照稅定期開徵繳款書歸戶，簡政便民又節能減碳。 

參考 
資料 

◆為簡政便民並響應節能減碳且避免漏收繳款書，在同一縣(市)內

名下有2輛以上車輛，原每1車輛1張繳款書，可申請歸戶在1張繳

款書(每張最多5輛)，並以紙本寄送或以電子(email)傳送。已辦

理長期約定轉帳繳納者，亦可申請轉帳繳納通知歸戶。 

◆申請歸戶後有新增車輛，將自動歸戶，免再申請。有移出車輛，

免再申請終止歸戶。 

◆車主應於開徵前2個月申請，逾期申請自次年(期)開始適用。 

◆車主可登入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入口網(需用憑證)或本局網站(免

用憑證)或填寫紙本申請書申辦。 

 



 

 

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113年度「投稅圖卡戰」租稅圖卡創作比賽 

租稅挑戰組 

參考資料（七） 

徵件 
主題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 

參考 
資料 

參考資料一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 五大重點一次掌握：  

◆基本生活費用不課稅  

◆落實正當法律程序  

◆公平合理課稅  

◆設置納稅者權利保護組織  

◆強化納稅者救濟保障 

 

參考資料二 

納保官為民眾搭起溝通之橋樑 

納保官辦理事項： 

◆協助納稅者進行稅捐爭議之溝通與協調。 

◆受理納稅者之申訴或陳情，並提出改善建議。 

◆於納稅者依法尋求救濟時，提供必要之諮詢與協助。 

 

 



 

 

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113年度「投稅圖卡戰」租稅圖卡創作比賽 

租稅挑戰組 

參考資料（八） 

徵件 
主題 

國稅與地方稅區別 

參考 
資料 

國稅地稅大不同，找對機關免奔波 ： 

◆政府稅收分為「國稅」及「地方稅」兩大類  

◆國稅是由各地財政部所屬國稅機關負責徵收，包括營業稅、所得

稅（綜合所得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遺產及贈與稅、貨物稅、

證劵交易稅、期貨交易稅、關稅、菸酒稅、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等

稅目  

◆地方稅是由縣（市）政府稅務局（或稅捐稽徵處）負責徵收，包

括地價稅、土地增值稅、 田賦（目前停徵）、房屋稅、契稅、使

用牌照稅、娛樂稅、印花稅等稅目 

 



 

 

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113年度「投稅圖卡戰」租稅圖卡創作比賽 

租稅挑戰組 

參考資料（九） 

徵件 
主題 

稅捐稽徵法110年12月17日修法重點 

參考 
資料 

 

 



 

 

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113年度「投稅圖卡戰」租稅圖卡創作比賽 

智慧生活組 

參考資料（一） 

徵件 
主題 

多元化繳稅管道 

參考 
資料 

繳稅管道 

￭臨櫃繳納（各代收稅款之金融機構） 

￭信用卡繳稅 

￭自動櫃員機轉帳納稅 

￭便利商店繳稅 

￭約定轉帳納稅 

￭電話語音轉帳繳稅 

￭活期(儲蓄)存款帳戶轉帳繳稅 

￭晶片金融卡繳稅 

￭財政部網路繳稅服務 

￭使用牌照稅、房屋稅、地價稅定期開徵查繳稅及電子傳送服務 

￭便利商店多媒體事務機列印小白單繳稅 

￭行動支付繳稅 

￭電子支付帳戶繳稅 

￭至本局以信用卡或行動支付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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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113年度「投稅圖卡戰」租稅圖卡創作比賽 

智慧生活組 

參考資料（二） 

徵件 
主題 

稅務詐騙，小心求證 

參考 
資料 

稅務防詐騙 求證「停」「看」「聽」 

◆稅單資訊要確認 

1.確認機關全銜、稅目（地方稅、國稅有區別） 

2.確認 QR-Code內容資訊與稅單是否相符 

◆不法集團的詐騙手法看這裡（社群媒體、電話、電腦攻擊要小

心） 

1.以稅務數位化普查為由，要求民眾掃描 QR-Code，提供個人資訊 

2.發送扣繳稅款異常通知的假電子郵件 

3.以電話通知退稅，要求到提款機輸入帳號 

◆如有疑問，馬上查證！ 

1.撥打165反詐騙專線 

2.向各地區稅務局確認、小心查證 

◆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免費服務電話0800-496969  

反詐騙專線165 

 

 



 

 

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113年度「投稅圖卡戰」租稅圖卡創作比賽 

智慧生活組 

參考資料（三） 

徵件 
主題 

統一發票多元兌獎服務管道 

參考 
資料 

 

 



 

 

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113年度「投稅圖卡戰」租稅圖卡創作比賽 

智慧生活組 

參考資料（四） 

徵件 
主題 

使用財政部統一發票兌獎APP、歸戶及設定領獎帳戶等相關

內容。 

參考 
資料 

 

 



 

 

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113年度「投稅圖卡戰」租稅圖卡創作比賽 

智慧生活組 

參考資料（五） 

徵件 
主題 

利用行動支付工具消費結合載具儲存雲端發票。 

參考 
資料 

 

 



 

 

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113年度「投稅圖卡戰」租稅圖卡創作比賽 

智慧生活組 

參考資料（六） 

徵件 
主題 

地方稅智慧客服及LINE官方帳號 

參考 
資料 

1.地方稅智慧客服(https://netcsweb.tax.nat.gov.tw/Webhook) 

◆提供24小時不間斷的地方稅諮詢服務，即可不受時間、地點限制

提問地方稅稅務問題。 

2.「財政部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LINE官方帳號(ID:@local_tax)串

接 

◆「智慧客服」 

◆「稅額試算」 

◆「節稅秘笈」 

◆「好康活動」 

◆「機關地圖」 

◆「臉書專區」 

◆「最新消息」 

◆「線上查繳稅」 

◆「不動產服務」 

 



 

 

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113年度「投稅圖卡戰」租稅圖卡創作比賽 

智慧生活組 

參考資料（七） 

徵件 
主題 

全功能櫃臺免下車取件服務 

參考 
資料 

免下車服務項目 

◆補發(使用牌照稅、房屋稅及地價稅)當期繳款書 

◆核發繳納證明 

◆課稅明細表 

◆繼承案件地方稅查欠(限網路方式預約申請) 

◆得以電話或利用傳真、網路等方式提出申請，再依約定時間交付

應附證明文件後即可取件，既快速又便利。 

 

 



 

 

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113年度「投稅圖卡戰」租稅圖卡創作比賽 

智慧生活組 

參考資料（八） 

徵件 
主題 

E化稅單不漏接  環保又便利 

參考 
資料 

得申請以電子方式傳送繳款書、轉帳通知及繳納證明 

◆地方稅各稅開徵繳款書(使用牌照稅、房屋稅、地價稅) 

◆電子轉帳通知(已申請約定轉帳繳稅者)及電子繳納證明(利用轉

帳、信用卡或超商多媒體機繳稅者) 

◆不必再因通訊地址變更忘記申請而漏接紙本稅單、轉帳通知及繳

納證明，環保又便利! 

 



 

 

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113年度「投稅圖卡戰」租稅圖卡創作比賽 

智慧生活組 

參考資料（九） 

徵件 
主題 

投中彰「便捷稅務通」 跨區服務  財稅生活圈一處即通 

參考 
資料 

「便捷稅務通」 跨區服務 

◆跨區輔導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線上申辦 

◆代收代轉(20項服務) 

1.使用牌照稅身心障礙者免稅

申請 

11.田賦申請 

2.使用牌照稅退稅申請 12.地價稅繳款書記載錯誤更正

申請 

3.使用牌照稅繳款書投遞地址

變更 

13.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按

一般用地稅率申請 

4.房屋使用情形變更申請 14.退還重複繳納地價稅申請 

5.房屋稅減免申請 15.使用牌照稅委託、終止轉帳

納稅 

6.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名義變更

申請 

16.房屋稅委託、終止轉帳納稅 

7.房屋稅分單繳納申請 17.地價稅委託、終止轉帳納稅 

8.房屋稅繳款書記載錯誤更正申

請 

18.以電子方式傳送使用牌照稅

繳款書、轉帳通知及繳納證

明 

9.退還重複繳納房屋稅申請 19.以電子方式傳送房屋稅繳款

書、轉帳通知及繳納證明 

10.地價稅特別稅率、減免稅申

請 

20.以電子方式傳送地價稅繳款

書、轉帳通知及繳納證明 

◆地方稅全功能服務櫃臺跨機關作業(27項發證服務)  

1.退稅查詢 15.房屋稅繳納證明 

2.地價稅歷史資料查詢 16.地價稅繳納證明 



 

3.土地公告現值查詢 17.娛樂稅繳納證明 

4.轉帳納稅約定查詢  18.工程受益費繳納證明 

5.轉帳納稅非約定查詢 19.契稅繳納證明 

6.地方稅查詢欠稅及補發繳款書  20.土地增值稅繳納證明 

7.補發使用牌照稅當期繳款書 21.使用牌照稅當期轉帳納稅繳

納證明 

8.補發房屋稅當期繳款書  22.房屋稅當期轉帳納稅繳納證

明 

9.補發地價稅當期繳款書 23.地價稅當期轉帳納稅繳納證

明 

10.補發娛樂稅當期繳款書  24.當期房屋稅籍證明 

11.補發印花稅當期繳款書 25.契價證明書 

12.房屋稅課稅明細表  26.契稅估算 

13.地價稅課稅明細表 27.土地增值稅享用自住用地稅

率查詢 14.使用牌照稅繳納證明 
 

 



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LOGO： 

 

附件 2 



  

個人資料授權暨著作權讓與同意書 

南投縣政府稅務局(以下簡稱本局)113年度結合統一發票辦理「投稅圖卡戰」租稅圖卡創作

比賽活動。為辦理該比賽並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規定，向臺端告知下列事

項，請臺端詳閱： 

1、蒐集之目的：本局基於辦理活動需要而蒐集、處理、傳遞及利用報名參加人員之個人資

料，並於獲獎時公開姓名。 

2、蒐集之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話、地址及身分證字號等。【註：身分證字號及地址為核

發比賽禮券所得登錄用，於獲獎名單確定後另行填寫印領清冊。】 

3、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對象及方式： 

(1)期間：自本局開始受理比賽報名日起至比賽結束後一年內。但依據上級機關要求執

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不在此限。 

(2)對象：以本局為限。 

(3)方式：本局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以紙本、電腦系統、電子檔案等方式。 

4、依據個資法第 3條規定，臺端就本局保有臺端之個人資料得以郵寄或臨櫃行使下列權利：

(1)以書面申請查詢、請求閱覽。 

(2)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臺端應為適當之釋明。 

(3)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局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

臺端請求為之。 

5、臺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臺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臺端

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局將無法受理臺端報名，致使臺端權益受損。  

6、著作權讓與權同意書    

(1)茲保證遵守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113 年度結合統一發票辦理「投稅圖卡戰」租稅圖卡

創作比賽活動之各項規定，並保證參賽作品確係本人之原創設計，如發生仿冒，重

製作品或抄襲情事者，願退回禮券及獎狀並負起全部法律責任。    

(2)本人同意參賽作品如得獎後之著作財產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擁有重製、

刊印、散布、公開展示並揭示得獎者資料等權利，均不另予通知及給酬。  

7、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理， 並

以臺灣南投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本人已經仔細閱讀過本文件，充分了解內容並同意遵守。 

立書同意人：                             (簽名或蓋章)  

法定代理人：                                  (簽名或蓋章) 

※參賽者為未成年人時則由法定代理人(父母)親簽。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月          日 

附件 3 


